
— 1 —

关于开展 2022 年团支部“对标定级”工作的
通  知

各学院团委:

为贯彻落实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印发的《基层团组织规范化建

设工作的实施方案》精神，对照共青团山东省委员会《团（总）

支部“对标定级”工作指引（2022 年版）》要求，校团委研究决

定开展我校团支部对标定级工作。现将具体安排通知如下。

一、时间安排

2022 年 11 月—2022 年 12 月上旬集中开展。为同步做好学

校《关于做好 2022 年度二级单位年度综合考核的通知》，全部

事项定于 12 月 9 日前完成。

二、面向对象

成立 6 个月以上（2022 年 6 月 1 日前成立）的团支部（含

研究生团支部）。2022 级团支部、流动团员团支部、临时团支部、

待转接团支部等不纳入“对标定级”范围。

三、工作标准

对照团支部“对标定级”评议表（附件 1），重点评估 2022

年度团支部标准化、规范化建设和政治功能发挥情况，特别突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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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组织化开展“学习二十大，永远跟党走，奋进新征程”教育情

况作为核心指标。实行百分制赋分评定，各项指标分别赋分。对

应星级参考如下:

五星级团支部（优秀，90 分及以上），标准化、规范化建设

成效显著，组织力强，示范带动作用好。

四星级团支部（良好，80—89 分），标准化、规范化建设有

较大成效，组织力有较大提升。

三星级团支部（一般，70—79 分），标准化、规范化建设存

在短板不足，组织力有所提升。

后进团支部（较差，60—69 分），标准化、规范化建设存在

较大差距，组织力较弱，发挥作用较差。

软弱涣散团支部（60 分以下，或存在“一票否决”指标所列

情况的）。

四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团支部对标自评

团支部对照参考标准（附件 1），采取“五评、双签字”（评

班子建设、评团员管理、评组织生活、评制度落实、评作用发挥，

团支部书记、团员代表分别签字确认）的方式，确定自评结果，

并在“智慧团建”系统中录入（系统开放时间另行通知）。团支

部对标自评须于 11 月 28 日（周一）前完成。

（二）学院团委复核认定

学院团委结合团组织书记述职评议和日常掌握工作情况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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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团支部自评结果，实地采取“三必核、两必听”（核实“智慧

团建”系统数据、核验必要工作资料、核查自评结果真实度，听

取团支部书记述职、听取党组织和团员青年意见）的方式进行复

核认定。学院团委复核认定须于 12 月 1 日（周四）前完成。

学院团委复核认定应严格掌握五星级和四星级团支部数量，

后进和软弱涣散团支部应占一定比例，防止只表扬不批评的好人

主义。五星级团支部数量原则上不超过本单位参与“对标定级”

支部总数的 30%，四星级团支部数量原则上不超过本单位参与

“对标定级”支部总数的 60%。

经学院团委复核，对团支部自评结果不予认可的，须向支部

反馈存在问题，予以纠正或限期整改。通过复核的予以认定，填

写《团支部“对标定级”工作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，并在“智慧

团建”系统记录其星级。“智慧团建”系统有关功能开放时间另

行通知，操作步骤详见附件 3。

（三）校团委抽查评估

校团委结合年度工作考核，抽检各级团组织开展“对标定级”

工作情况，将五星级团支部比例明显过高、后进和软弱涣散团支

部比例明显过低的地方作为重点。抽查主要依据为 2021—2022

学年和 2022—2023 学年《团支部工作手册》。有关抽查结果计

入二级单位年度综合考核：学团（含创新创业）—共青团工作—

“三会两制一课”。校团委抽查评估工作拟于 12 月 5 日（周一）

前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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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要求

1.分级负责。团支部书记负责做好自评，主动向本支部团员

青年公开结果。学院团委书记是此项工作的主要责任人，学院团

委须严肃考核，及时向团员青年公示对标定级情况。评星定级以

线下开展为主，线上依托“智慧团建”同步记录，线下线上不能

相互替代。

2.激励约束。被评定为五星级或四星级团支部，2023 年方可

参评团内荣誉（如各级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），被评定为五星级

团支部方可参评“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”，上级团组织也可结合

实际给予其他合理激励。未部署开展“对标定级”工作的团组织

及其团组织负责人，2023 年不得参评团内荣誉或参加团的重大

活动。落实全面从严治团要求，2021 年、2022 年连续 2 年被评

定为后进或软弱涣散团支部的，学院团委应向学院党委通报有关

情况，并建议学院党委对相应支部进行重点整顿。对指导推动“对

标定级”工作不力、弄虚作假的团支部及相关负责人，视情节给

予组织处置或纪律处分。

3.把握时间。请各学院团委于 12 月 1 日前将《团支部“对

标定级”工作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以学院为单位上传至以下网址：

http://qauyouth.quickconnect.cn/sharing/EfclCspRk#。附件

1 及附件 2 纸质版加盖公章后报送至校团委（知行楼 317）。

附件：1.团支部“对标定级”评议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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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团支部“对标定级”工作汇总表

3.“智慧团建”系统“对标定级”操作指南

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    

2022 年 11 月 24 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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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团支部“对标定级”评议表

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 团支部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“五评”

类别分值 对标项目 具体指标要求 说明 得分

班子建设

（10分）

1．班子配备齐整

（5分）

书记（副书记、委员）配备齐整，

随缺随补，按期换届；支书称职。

（1）超过 6个月没有书记或未按规定换届

的，不得分；（2）超过 1年未配备书记的，

或超过规定期限 2 年未换届的，直接评定

为软弱涣散团支部。

2．班子运转有序

（5分）

支部委员设置规范、分工明确，

支委会运转正常、能发挥作用。

支部团员超过 7 人，但未成立支委会的不

得分。

团员管理

（25分）

3．团员信息完整

（10分）

团员底数清晰，团员信息完整，

团员档案完备，能联系上。

评估是否有团员基本信息台账，核查“智慧

团建”系统数据，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或严

重不符、弄虚作假的，直接评定为软弱涣散

团支部。

4．入团程序规范

（10分）

严格按程序发展团员；无突击发

展团员、不满 14 周岁入团等现

象；规范组织入团仪式。

（1）存在 2022 年新发展团员未录入“智

慧团建”系统的不得分；（2）出现无发展

团员编号入团、低龄入团等严重违规问题，

直接评定为软弱涣散团支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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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基础团务规范

（5分）

及时规范转接团员组织关系；按

时足额收缴、上缴团费。

评估 2022年接收和转出团员情况；团费实

收占应收的比例。未及时开展团员组织关

系转接、失联团员较多、团费收缴情况较差

的不得分。

组织生活

（25分）

6．思想政治教育

（10分）

按照“学习二十大、永远跟党走、

奋进新征程”主题教育实践活动

安排，组织专题学习会、主题团

日等学习活动；每次团员参与率

50%以上。

评定为五星级或四星级团支部，全年开展

专题学习应不少于 4 次。未开展学习二十

大精神和学习建团百年重要讲话精神两个

专题的，直接评定为软弱涣散团支部。（“智

慧团建”系统自动判定）

7．组织生活会（5

分）

定期开展组织生活会，每年不少

于 1 次，有主题有记录。团总支

部书记、副书记编入一个团的支

部，并参加所在支部组织生活。

根据“学习二十大、永远跟党走、奋进新征

程”专题组织生活会要求开展，应开展但未

开展的直接评定为软弱涣散团支部。（“智

慧团建”系统自动判定）

8．“三会两制一

课”（10分）

团员大会一般每季度召开 1 次；

支委会一般每月召开 1 次；团小

组会根据需要随时召开；团员年

度团籍注册工作与团员教育评议

相结合，一般每年进行 1 次。每

季度安排上 1次团课。

本年度未开展团课，或未组织团员参加上

级组织开展的团课不得分；未召开团员大

会的不得分；未开展主题团日的不得分。

制度落实

（20分）

9．组织设置规范

（5分）

团支部至少有 3 名以上团员（含

保团籍的党员）、不超过 50人，

隶属关系清晰；团总支部至少有

2个下属团支部；规范设立、管理

团小组。

团支部团员少于 3 人超过半年未撤并、团

支部多于 50人超过半年未调整（学生团支

部酌情判定）的、团总支部只有 1 个或没

有下属团支部的不得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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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．“智慧团建”应

用（5分）

团员、团组织、团干部信息完整；

及时动态更新信息。

团支部管理员超过 3 个月未登录使用“智

慧团建”系统的、违规将非团员录入系统的

不得分。

11．团员先进性评

价（5分）

结合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、

团员教育评议和年度团籍注册，

规范开展团员先进性评。

团员评议比例低于 70%的直接评定为软弱

涣散团支部。（“智慧团建”系统自动判定）

12.规范使用团的

标识（5分）

落实团旗、团徽、团歌使用管理

规定要求。

使用不规范团旗团徽，或未按规定使用团

旗团徽造成不良影响的不得分。

作用发挥

（20分）

13.团员先进性彰

显（10分）

团员全部成为注册志愿者并可查

验；团员在工作、学习等方面发

挥模范作用。

团支部成员受到党纪处分、政务处分、团纪

处分的不得分。

14.服务中心大局

成效（5分）

围绕志愿服务、济困助学、就业

创业、岗位建功、实践教育等领

域，形成 1项以上特色品牌活动，

每季度组织开展活动不少于 1

次。

评估工作和活动实际效果、党组织及团员

青年满意度。

15.加强“推优入

党”（5分）

团支部团员申请入党人数较多，

积极主动向党组织推荐优秀团

员，与党组织衔接顺畅，有具体

的“推优”名单。

鼓励团员积极向党组织靠拢，有年满 18周

岁团员的团支部中，应有已提交入党申请

的团员，否则不得评定为五星级团支部。

（“智慧团建”系统自动判定）

总 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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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评定级 （     ）星级团支部 “双签字”

团支部书记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团员代表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团员代表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学院团委
复    核

“三必核”
（核对打钩）

“两必听”
（完成打钩） 复核认定为：

（       ）星团支部

团委书记签字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

  年   月   日    

核对“智慧团建”数据 □
听取团支部书记述职 □

核验必要工作资料 □

听取党组织和团员青年意见 □
核查自评结果真实度 □

注：（1）因上级团组织未分配发展团员计划指标而未发展团员的，不评估第 4 项；

（2）评估说明中涉及“直接评定为软弱涣散团支部”情形的指标为“一票否决”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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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团支部“对标定级”工作汇总表

（详见 Excel 附件）



— 11 —

附件 3

“智慧团建”系统“对标定级”功能操作指南
（2022 年版）

（详见 PDF 附件）


